
106 年度早期療育機構評鑑指標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壹、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
20%、

計 28 分

一、組織與業務 小計 8分

(一)董監事

會或理監事

會組織與運

作

符 合

3,4 項

標準

符 合

1,2 項

標準

未曾依

規定定

期召開

董（理）

監事會

議

1. 應依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規定期間定

期召開會議。

2. 應於每年度開始前 3 個月內召開年度

預算董（理）監事會議，審議當年度

業務計畫書、經費預算書等議案。

3. 應於每年 5 月底前召開年度決算董

（理）監事會議，審議前 1 年度執行

業務報告書（應包含收支決算表、現

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及

基金收支表等資料）。

4. 法人組織對機構營運有適當之支援，

如經費、行政作業、財務作業、專業

服務等運作之協助，並有具體資料可

資證明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財團法人登記證書（含變更登

記證書）

2. 董事會、理監事成員清冊（含

專長與經歷等）

3. 捐助（組織）章程或辦法

4. 相關會議通知、紀錄及備查公

文(如董事會等)

5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以其上級

機構或基

金會之運

作狀況評

分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中長程
計畫與年度
目標

符 合

3,4 項

標準

符 合

1,2 項

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 訂有 3年以上的中長程計畫。

2. 針對早期療育訂有工作年度計畫及

目標。

3. 年度計畫及目標與中長程計畫相配

合。

4.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早療相關事項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短中長程計畫書

2. 董監事會備查會議紀錄

3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以該機構

為評鑑單

位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(三)行政組

織架構及運

作

符合第

1,2,3

項標準

符合第

1,2 項

標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訂有明確的組織架構。

2.各部門權責明確。

3.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早療相關事項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組織職掌圖

2.核決權限表

3.相關會議紀錄

4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以 該 機 構

為 評 鑑 單

位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四)入出機
構管理

訂有辦

法且內

容包含

4 至 5

項

訂有辦

法且內

容包含

2 至 3

項

未訂入

出機構

管理辦

法

機構應訂有相關辦法，辦法之內容應包

含：

1 服務對象。

2.入出機構流程。

3.評估機制。

4.收結案標準。

5.收費標準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相關服務規定、流程、收退費基

準...等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二、人力資源 小計 20 分

(一)訂定員

工手冊

符合標

準

符合第

1 項，但

內容不

夠 詳

盡、完

善，或

執行不

確實

未訂定

各項制

度

1.訂有員工手冊，手冊內容應包含：員工

差假、薪資給付、退休撫卹、意見反應

及申訴、考核等相關制度。

2.確實執行各項制度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員工手冊

2.各種人事制度執行之相關紀錄

文件

3.員工績效考評及申訴等相關紀

錄文件

4.事業單位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

規定自行檢視表及相關佐證資

料

5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員工建

康檢查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標

準

1.員工應每 2年接受健康檢查，檢查項目

應包含：血液、尿液及胸部 X 光檢查。

2.新進人員到職前應接受健檢，健檢項目

應包含：上述各項、B 型肝炎抗原抗

體、糞便檢查（阿米巴痢疾、桿菌性痢

疾及寄生蟲）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員工健康檢查紀錄表

2.針對健檢結果有傳染性疾病之

員工進行追蹤輔導情形紀錄、工

作調整狀況紀錄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3.對有傳染性疾病之健檢結果進行追蹤

處理。

(三)定期實
施員工急救
訓練

符合第

1,2,3

項，且

參加員

工數皆

達 80％

以上

符合第

1,2

項，但

未每年

辦理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 準

1.應自行辦理急救訓練。

2.訓練應有紀錄。

3.訓練應每年辦理 1次。

4.內部員工參加情形應達一定比率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員工每年參與急救訓練之教育

或活動資料。

2.參訓員工名冊、簽到簿、結訓

證書或 CPR 合格證書。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四)人力配
置比例

4 項人

員配置

比例符

合標準

3 項人

員配置

比例符

合標準

2 項人

員配置

比例符

合標準

人員配

置比例

不符標

準

1. 專任主管人員 1 名。

2.收托 30 名以上兒童之機構，應置專任

行政人員至少 1

名。

3.專任社會工作人員:每收托 30 名兒童

應置 1名，未滿 30 人者，以 30 人計。

4.時段療育專任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早

期療育助理教員：同一時段以 1 對 1

為原則，最高不得超過 1對 3。每人每

週服務量不得超過 25 人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人員清冊(含職銜、學經歷、薪

資、工作內容、報到時間等)。

2.近 2 年實際專業人力數與法定

專業人力數對照表

3.教保員月課表

4.請提供最近 2 年收托概況表

5.請提供最近 2 年離職人數

6.其他佐證文件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五)人力專
業資格

75%

（含）

以上

50%

（含）

以上，

未 滿

75%

25%

（含）

以上，

未 滿

50%

未 滿

25%

早期療育機構主管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

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早期療育助理教保員

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

格及訓練辦法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人員清冊(含職銜、學經歷、薪

資、工作內容、報到時間等)

2.近 2 年實際專業人力資格與法

定專業人力資格對照表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六)員工訓

練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標

準

1.專業人員每人每年至少 18小時以上符

合早期療育專業需求在職訓練，含正

確使用療育器材、輔具。

2.在職訓練方式多元化(如：外派訓練、

內部在職訓練等)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新進員工職前訓練內容、在職

訓練內容

2.各項訓練之參訓人員名冊或簽

到簿等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3.訂定或辦理符合早期療育專業需求新

進員工職前訓練課程。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(七)專業督

導機制

符合 4

項標準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標

準

1.設有專業督導機制。

2.督導應為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，並

有 2 年以上實務經驗：或非相關科系

畢業，但有 5 年以上實務經驗及豐富

的專業訓練。

3.督導頻率至少每月 1次，並留有紀錄。

4.督導內容應包括專業知能提升、問題

討論等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督導計畫、督導制度規劃資料

2. 督導紀錄

3. 督導資格、學經歷證明文件等

4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貳、建築物環境及設施設備
10%、

計 15 分

一、硬體設施
小計 3分

(一)空間設
施比例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標

準

1. 使用地面樓層 1 樓至 3 樓空間辦理療

育及照顧服務。

2. 室內兒童主要活動空間，符合：

提供時段療育服務者，不得少於七十

五平方公尺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建築物使用執照

2.符合比例之現況使用平面圖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空間設
施設備

符合標

準

不符標

準

設施設備與申請立案/核備之內容相符。 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二、衛生與清潔
小計 4分

(一)環境衛
生

符合 3

至 4 項

標準

符合 1

至 2 項

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訂有環境清潔消毒相關辦法，並確實

執行。

2.環境整齊無異味。

3.應每 3 個月消毒 1 次並有紀錄。消毒

應使用漂白水或消毒水噴灑環境及擦

拭桌椅。

4.符合廢棄物清理法之規範進行分類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環境清潔消毒相關辦法及紀錄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地 方 衛

生機關

(二)飲用水
供水設備安
全及清潔情
形

符合標

準

自來水

有 檢

測，但

水塔無

清洗

不符合

標準

1.使用之自來水經飲用水設備處理者，應

每隔 3個月檢測水質之大腸桿菌群，並

有檢驗報告。設有水塔者，應每年清洗

1 次並有紀錄。

2.非用自來水者須經飲用水設備處理，且

水質每隔 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，其水

源每隔 3 個月檢測硝酸鹽氣及砷。設有

水塔者，應每半年清洗 1 次並有紀錄

(若設備有規範者，依設備規範行之)。

3.使用包裝用水者（如蒸餾水、礦泉水、

海洋水或其他特殊水者）需附水質檢測

合格證明。

4.可採用煮沸法。

5.出水溫度攝氏 90 度以上者(如落地型

開水機）得免辦 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飲用水供水設備安全及清潔紀

錄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地 方 衛

生機關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三、機構安全
小計 8分

(一)依規定
辦理建築物
公共安全檢
查簽證及申
報事宜

按期申

報，檢

查合格

准予備

查

按期申

報，檢

查合格

准予備

查，但

有變更

應列管

定期複

查

按期申

報，檢

查不合

格，並

已複查

合格

按期申

報，檢

查不合

格

未按期

申 報

依規定按期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，並

取得合格之簽證，不合格者定期複檢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1.最後 1 次建築物安全檢查簽證

及申報准予備查文件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地 方 建

管機關

(二)避難逃
生路徑

符合第

2 項標

準

符合第

1 項標

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 有符合無障礙之逃生路徑，路徑為防

火材料及防火門。

2. 逃生路徑為雙向（有 2 個以上的逃生

出口），各樓層逃生出口應有視（警

示聽障者）、聽（警示視障者）之警

示設備。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現場實作施測

視聽警示設備

地 方 建

管機關

(三)建物投
保公共意外
責任險

歷年來

均連續

投保，

並有清

楚投保

文件資

料

今年有

投保
未投保

建物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保險不應中

斷且有清楚之投保文件資料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文件 地 方 建

管機關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参、專業服務 
50%、計 31

分

一、評估、個別化服務計畫的訂定與執行 小計 9分

(一)評估幼

兒發展與需

求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 評估方式多元化。

2. 評估工具與方法適性，並視需要應有

專業領域人員參與評估。(如幼兒已完

成確診，參考綜合報告書或診斷證明

書進行評估)

3. 有評估結果之分析與摘要。

註:評估方式例如使用評估工具、觀察、

晤談、參考綜合報告書/診斷證明書或

其他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個別化服務計畫及執行紀錄

2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專 業 領 域

人 員 包 含

醫 療 、 復

健、社工、

教 保 及 特

教等人員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訂定個

別化服務計

畫

符合 5

項標準

符合 3

至 4 項

標準

符合 1

至 2 項

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定期為幼兒擬定個別化服務計畫。

2.目標依據幼兒發展能力及需求評估結

果擬定。

3.目標具體可行。

4.目標列有明確的實施期程。

5.應有家長參與討論。

註:新進服務對象應於 2 個月內完成

個別化服務計畫訂定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三)執行與

修訂個別化

服務計畫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 準

1. 定期檢討執行成效（每年期中至少 1

次）並有紀錄。

2. 能確實評量服務目標的達到程度，依

據評量結果作必要之目標修訂。

3. 視需要應有相關專業領域人員參與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個別化服務計畫及執行紀錄

2. 各項服務計畫修訂會議紀錄

3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二、服務計畫管理 小計 7分

(一)療育活

動設計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療育活動設計與服務計畫目標有關聯。

2.療育活動能引導家長參與，並進行示

範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個別化服務計畫及療育紀錄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療育器

材、輔具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 療育器材、輔具多元化，樣式與數量

能符合幼兒的需要，並方便幼兒使用。

2. 正確使用療育器材、輔具。

3. 療育器材、輔具能定期檢查、清洗、

維修或汰換，且功能良好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象訪談

1. 療育器材、輔具之維護清潔紀

錄

2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療 育 器

材、輔具係

指 與 療

育、訓練相

關 之 基 本

設備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三)療育空

間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空間不顯擁擠且動線流暢。

2.療育空間規劃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特性

及需求。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學者專

家代表

三、家庭支持 小計 5分

(一)提供家

庭支持服務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 準

1. 服務多元化(如家人心理支持或家庭

諮商、辦理家長團體或親職講座、提

供早療及相關福利的資源訊息、連結

及轉介適當資源)。

2. 服務紀錄完整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 象 或 家 長

1.個案服務計畫、紀錄

2.活動需求調查表

3.活動辦理情形紀錄、家長參與

狀況分析

4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（屬）訪談 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(二)資源連

結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 準

1. 確實建立社區資源網絡，資源定期更

新。

2. 運用社區資源執行服務計畫。

3. 訂有明確的轉介流程，辦理轉介並

提供追蹤服務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資源建檔與盤點紀錄

2.通報資料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四、健康與安全
小計 10 分

(一)意外處

理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 訂有明確的緊急事故處理流程，並有

完整紀錄或檢討。

2. 設有保健空間，並有急救箱及未過期

之急救藥品。

3. 備有鄰近醫院電話及兒童個別緊急事

故聯繫方式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藥品管理辦法/藥品配備與使

用期限清冊

2.藥品定期清點紀錄

3.醫療院所緊急聯絡電話表、兒

童緊急聯絡電話表

4.緊急事故處理流程及紀錄

5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地 方 衛

生機關

(二)傳染病

之預防與處

理

符合 4

至 5 項

標準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準

1.訂有預防及處理辦法。

2.發生時每件均有通報及處理過程紀錄。

3.落實洗手教育。

4.每天量測體溫。

5.提供隔離措施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群聚感染事件處理及執行情形

紀錄

2.腸病毒感染控制流程及處理紀

錄

3.通報紀錄

4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地 方 衛

生機關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(三)建立機

構內性侵害

及性騷擾事

件防治機制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 準

1.訂有機構性侵害/性騷擾防治辦法及

相關處遇流程。

2.工作人員應熟悉性騷擾事件處理相關

流程；如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能檢

討並有改善措施。

3.辦理相關人員在職教育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 辦法及流程

2. 相關會議/處理紀錄

3. 其他佐證文件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肆、權益保障
20%、

計 16 分

(一)簽訂服

務契約

符合率

達 91%

以上

符合率

達

81-90

％

符合率

達

71-80

％

符合率

達

60-70

％

符合率

在 60％

以下

1.應與委託人簽訂服務契約書或同意

書。

2.契約書內容保障服務對象及服務提供

機構之權益均等。

3.當相關法規或服務對象條件變更時應

修正契約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 象 或 家 長

（屬）訪談或

電話訪談

1.契約書、服務同意書等

2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

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二)個案資

料管理與保

密性

符合 4

項標準

符合 3

項標準

符合 2

項標準

符合 1

項標準

不符合

標 準

1.訂有管理辦法(應包含借用標準及流

程)並確實執行。

2.服務對象資料有獨立而妥善之空間保

管。

3.服務對象資料電腦化者設有權限區

分。

4.對兒童及家庭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經兒童

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檔案資料管理辦法或借用辦法

2.借用紀錄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(三)權益保

障組織家長

會運作

符合第

1,2 項

標 準

符合第

1 項標

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有權益委員會組織且定期召開會議。

2.有家長會組織並定期召開家長會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 象 或 家 長

（屬）訪談或

電話訪談

1. 權益組織（委員會）設置要點

2. 成員名單（含成員背景及代表

領域）

3. 會議紀錄

4. 其他佐證文件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四)申訴與

抱怨的處理

符合第

1,2 項

標 準

符合第

1 項標

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清楚告知服務對象或家長（屬）申訴的

管道。

2.對申訴與抱怨的處理有明確回應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 象 或 家 長

（屬）訪談或

電話訪談

1. 申訴與抱怨處理辦法或流程

2. 處理紀錄

3. 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者專

家代表

(五)滿意度

調查

符合第

1,2 項

標 準

符合第

1 項標

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定期（每年至少 1 次）調查家長的滿

意度。

2.能詳細分析調查結果，並提出改善策

略以回應需求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必要時與服務

對象或家長

（屬）訪談或

電話訪談

1.滿意度調查問卷及結果分析

2.滿意度結果之回應與改善紀錄

3.其他佐證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

場依委員需求提供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

指標
配分

評分標準 評分方式 建議準備資料 備註
評鑑

委員
分數

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

(六)法定通

報責任

符合第

1,2 項

標準

符合第

1 項標

準

不符合

第 1 項

標準

1.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

53 條、54 條之通報。

2.辦理及參與相關人員通報訓練及宣導

教育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1.相關會議/處理紀錄

2.其他文件，或實地訪查現場依

委員需求提供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伍、特殊事項或措施(加分題，計 4分)

服務特色與

服務創新
列入總分合併計算

針對早療服務的模式、策略、資源開發與

連結等有創新作法並有明顯成效。

(1 項加 0.5 分)

審閱書面資料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學 者 專

家代表

陸、扣分項目(扣分題，計 2分)

考評時間內

有違規及重

大負面事件

紀錄

列入總分合併計算

1.違規事項:如重複收費、未經核准收
費、重複申請補助、對服務對象不當對
待及陳報不實業務資料或評鑑資料等
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違規事項。

2.重大負面事件如機構內性侵害、工作人
員對服務對象施暴、公共安全意外等及
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重大負面事件。

3.由主管機關提供違規證明及重大負面
事件資料，依違規情節每項扣 0.2 分至
0.5 分，最多扣總分 2分。

註：本項評分採委員共識決。

審閱書面資料

現場實務觀察

評估

必要時與工作

人員晤談

地 方 衛

生 機

關、地方

建 管 機

關 及 學

者 專 家

代表


